	東海大學財產管理辦法修訂對照表（108年12月18日）

	修正後條文條號
	本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08年12月180日第13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現行條文條號
	上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07年6月20日第7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說明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財產如下(應列入財產帳)者，係指本校所有之土地、土地改良物、房屋建築及設備、圖書及博物、暨購置或受贈金額在1萬元(含)以上且使用年限在2年(含)以上之機械、儀器設備、交通、運輸設備、雜項設備及無形資產等及列管之購置金額單價低於1萬元(不含)以下，3仟元以上(含)且使用年限可達2年(含)以上者；圖書及刊物由圖書館依有關規定辦理。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財產如下(應列入財產帳)者:
一、土地、建築物。
二、土地改良物及其增值:凡改良(或修繕)土地上所新增的設施，如圍牆，人行道，停車場等之各項支出，其材質耐用年限超過2年，且單一案件金額超過8萬(含)元者。
三、建築物增值: 凡增建(或修繕)建築物使用狀態之各項支出，其材質耐用年限超過2年，且單一案件金額超過8萬(含)元者。
四、圖書及博物:圖書及刊物由圖書館依有關規定辦理。
五、列產:購置或受贈金額在1萬元(含)以上且使用年限在2年(含)以上之機械、儀器設備、交通、運輸設備、雜項設備及無形資產等。
六、列管:購置金額單價低於1萬元(不含)以下，3仟元以上(含)且使用年限可達2年(含)以上者。

	依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107學年度查帳，內部控制制度建議書之建議，定期或經常性之維修、養護、房屋之修繕、校園之美化，因維持資產之使用，或防止其損壞或維持正常使用之維修匯換置之支出，應費用列支。


	第
廿
七
條
	本校購置之固定資產，除土地、圖書及博物外之固定資產，應於各該資產估計耐用年限內，採直線法提列折舊；圖書採報廢法提列折舊；土地、傳承資產（如歷史文物）及非消耗性收藏品（如藝術品），不予提列折舊。
最低使用年限標準依行政院主計處核定之「財物標準分類」辦理。
財產折舊按月提列，取得不滿1個月之財產，於財產登帳日期之次月起開始計提折舊，年限截止當月，提列整月折舊。

	第廿七條
	本校購置之固定資產，除土地、圖書及博物外之固定資產，應於各該資產估計耐用年限內，採直線法提列折舊；圖書採報廢法提列折舊；土地、傳承資產（如歷史文物）及非消耗性收藏品（如藝術品），不予提列折舊。
折舊提列公式如下：

一、預留殘值=財產原值/(最低使用年限+1) 。
二、每月折舊數=(原值-預留殘值)/ 最低使用年限總月數。
三、殘值=財產原值-(每月折舊數 x 使用總月數)。
財產折舊按月提列，取得不滿1個月之財產，於財產登帳日期之次月起開始計提折舊，年限截止當月，提列整月折舊。
	1. 依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107學年度內部控制制度建議書建議，應全面清點已達耐用年限仍繼續使用之財產，應繼續提列折舊之資產帳面價值為0元後，將該資產列管管理。
2. 折舊提列：
每月折舊數=(原值/最低使用年限總月數)。


	第
三
十
二
條
	一、有關財產之最低使用年限均悉依行政院頒行之財物標準分類以為資產帳面價值估算及遺失賠償金額之依據。
二、各單位之財產保管人，對所經管或使用之財產未盡善良管理人應有之注意或未經核准，擅將校產移出校外，致財產發生損失者，應負賠償責任；賠償之標準以恢復原狀為原則，使用未達6個月者依原價計之，使用時間達6個月以上者，依折舊後帳面價值計之，若已屆耐用年限時賠償標準應依財產購入原價之百分之廿計之或按財產毀損或滅失當時相同財產之市價賠償之，並得自薪資中扣除。
	第三十二條
	各單位之財產保管人，對所經管或使用之財產未盡善良管理人應有之注意或未經核准，擅將校產移出校外，致財產發生損失者，應負賠償責任；賠償之標準以恢復原狀為原則或依行政院頒佈之『財物標準分類』中最低耐用年限，按使用年數以平均法折舊計算，且不得低於原財產購置價格之百分之廿為限，並得自薪資中扣除。
	依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帳107學年度內部控制制度建議書建議不留殘值，訂定遺失賠償金額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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